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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010           股票简称：美丽生态           公告编号：2017-017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与巴林右旗人民政府签署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合作框架协议签订双方为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人民政府（以

下简称“甲方”）和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资子公司

江苏八达园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八达园林”或“乙方”）。 

2、本协议为八达园林与甲方签订的框架协议，甲方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

林右旗人民政府还需按国家相关法律规定程序，公开招标或委托中介机构完成，

鉴于在项目初期阶段，为加快项目的推进，明确双方的合作意向，甲乙双方先行

签订本协议，本协议为各方合作的初步框架性协议，合作实施过程中尚存在不确

定性，最终须以各方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签署相关正式合同文件为准；本次合

作期限较长，增加了合作风险、管理风险和政策调整等风险。 

3、因本协议是意向性合作协议，并非正式合同，具体业务合作协议尚未签

订，故暂时无法预计对公司当年经营业绩造成的影响。 

一、协议签署的概况 

公司全资子公司八达园林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巴林右旗人民政府于近日

签署了《巴林右旗人民政府与江苏八达园林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协议》（以下简称

“协议”），协议建设投资总额约 3亿元人民币（实际投资额以签订合同为准）。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上述交易对手方为巴林右旗人民政府，巴林右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全旗总面积10256平方公里，下辖查干沐沦苏木、巴彦塔拉苏木、幸福之路苏木、

西拉沐沦苏木和索博日嘎镇、巴彦虎硕镇、大板镇、查干诺尔镇、宝日勿苏镇及

赛罕街道、达尔罕街道，共161个嘎查村、11个社区居委会。总人口18.64万人。 

三、本协议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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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内容  

1、投资规模：暂估值为人民币 3亿元人民币（实际投资额以签订合同为准）。 

2、建设内容：巴林右旗大板镇南山、北山公园建设。 

3、用地范围及面积：本项目位于巴林右旗大板镇，总用地面积以规划红线

图为准。 

4、合作年限：约定合作年限 10年（2年建设期 + 8年回购期） 

（二）合作背景 

甲方为了加快赤峰市巴林右旗全域旅游发展，合同各方一致认为，巴林右旗

大板镇南山、北山公园建设项目的发展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符合国家和区域关于

文化旅游产业发展的指导方向，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 

（三）合作的主要内容 

1、本框架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共同签订就本项目区块内相关服务协议明

确提出开发理念，开发规模，合作范围等内容。 

2、在甲方政府部门审核同意慨念性规划后，甲乙双方以 PPP 方式合作开发

本项目，甲方负责完成本项目或各子项目的 PPP项目立项审批工作，包括协调咨

询中介机构完成 PPP项目实施方案、通过财政承受能力论证、项目可行性报告及

批复、环境评价报告及批复、初步设计与概算及批复、报备等准备工作。 

3、乙方发挥以往投资操作主题公园、特色小镇、美丽乡村、生态康养等项

目的优势，深度整合旅游度假品牌及运营团队，确保项目可持续发展。 

（四）其它约定 

1、本框架协议签订后，甲乙双方应根据协议精神，成立工作小组，确定联

络机制，专人对接，全力推进项目各项前期工作，尽快签订正式合同。 

（五）协议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  

四、风险提示 

本协议为各方合作的初步框架性协议，合作实施过程中尚存在较大不确定

性，最终须以各方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并签署相关正式合同文件为准。本次合作

期限较长，增加了合作风险、管理风险和政策调整等风险。本公司将根据合作进

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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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协议履行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署对公司 PPP 业务的开展和市场开拓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本

PPP 项目投资总额暂定人民币 3 亿元，占公司 2015 年经审计营业收入 

95,737.93万元的比例为 31.34%（最终以正式合同为准）。因本协议是意向性合

作协议，并非正式合同，具体业务合作协议尚未签订，故暂时无法预计对公司当

年经营业绩造成的影响。如公司最终能签订正式项目合作协议，将对未来年度经

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六、备查文件 

《巴林右旗人民政府与江苏八达园林有限责任公司合作协议》 

特此公告。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年 3月 6日 

 




